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教育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（行政许可 、行政确认 、行政检查类事项）
（ 2025 年版）》的通知
渝教发〔2025〕6号

各区县（ 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、公共服务局），市教育考试院：
《重庆市教育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（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 行政检查类事项）（2025 年版）》已经市教委 2025 年第 3 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和工作实际，可以对本裁量基准适用的条件、材料、程序予以细化量化，但不得与本裁量基准相抵触。
本裁量基准自 2025 年 7 月 1 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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